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3年广西第一批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通知》（财办建〔2021〕23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运字〔2022〕32号）要求，我局决定开展2023年广西第一批专利转化专项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1、 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范围包括：企业专利转化运用促进、高校院所专利转移转化促进、涉农专利转化助力乡村振兴、广西专利转化交易平台能力提升等四类项目，详见申报指南（附件1～4）。
[bookmark: _GoBack]二、申报对象
（一）广西行政区域内的高校院所（含设立的研究院、专利运营机构等）；
（二）广西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行业组织、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三、申报要求
（一）2023年11月15日前，申报单位按申报指南要求将申报材料纸质件（一式3份）及对应的电子版材料（可编辑word版及盖章扫描PDF版）报送所在市市场监管局，采用邮寄方式报送的材料以快递寄出日为准。申报材料须装订成册，申报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其他材料盖骑缝章，必要时提供原件查验。凡材料不符合要求或逾期的申报材料均不予受理。
（二）2023年11月20日前，各市市场监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将申报材料及汇总表（附件5）报送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四、其他事项
（一）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附件6）。
（二）专利转让项目完成时间以取得专利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上的发文日期为准，专利许可项目完成时间以获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上的日期为准。
（三）申报单位应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对提供虚假材料及通过明显不以技术创新和实施为目的的专利转让、许可等不正当行为骗取或套取奖补资金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处 唐玲、黄倩，电话：0771-5808851，电子邮箱：gxzscqcjc@163.com,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云景路 32号401室。
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联系人：杨欢欢，联系电话：0771-5880208，地址：广西南宁市南宁市青秀区枫林路18号505室。


附件：1.企业专利转化运用促进项目申报指南
2.高校院所专利转移转化促进项目申报指南
3.涉农专利转化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申报指南
4.广西专利转化交易平台能力提升项目申报指南
5.2023年广西第一批专利转化专项计划项目汇总表
6.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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